关于征求《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巩固我县殡葬领域专项整治行动成果，进一步规范遗体运输管理，南召县民政局、南召县公安局、南召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拟联合制定《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重点从遗体接运适用范围、遗体运输车辆要求、车辆驾驶人管理等方面，明确了监管内容和监管责任，现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欢迎提出宝贵意见。请于2025年9月12日前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将修改意见反馈至南召县民政局。
联系电话：66913240
邮    箱：nzxshswg@163.com
附件1：《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附件2：关于《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工作，规范殡仪服务秩序，推动全县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及《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等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召县辖区内遗体运输车辆运营管理。
第三条 遗体运输属于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由南召县殡葬服务中心（殡仪馆）（以下简称殡仪馆）和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承办，未经批准的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从事遗体运输业务。
第四条 遗体运输车辆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民政部、工信部门批准的道路机动车产品公告信息名录内殡仪车辆配置要求，车身须统一喷涂“殡仪专用车”标识及监督投诉服务电话。
第五条 殡仪馆和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要将遗体运输车辆驾驶人身份证、驾驶证等相关证照向县民政部门备案，县民政部门同步推送至公安、卫生健康部门。禁止将备案登记的遗体运输车辆以外包或租借形式委托其他机构或个人从事经营活动。
第六条 县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遗体运输车辆的日常监督和工作指导。殡仪馆和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负责遗体运输车辆和驾驶人统一管理，包含车辆日常调度、管理、退出等。
第七条 存在安全隐患或逾期未检的遗体运输车辆不得运行。达到报废标准的遗体运输车辆，殡仪馆和经县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应在报废期满前30日内申请更新车辆，重新备案登记，未履行备案程序的不得投入运营。
第八条 遗体坚持就近火化原则，因特殊情况需要异地运输的，必须经所在地及目的地殡葬管理部门批准，并由所在地或目的地殡葬服务机构遗体专用运输车辆运送。
第九条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临时运输因交通事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自杀、他杀等非正常死亡的遗体，可使用其他车辆承运。
第十条 遗体运输车辆须及时保养，保持车况良好，安全运行。车内卫生整洁，遗体接运期间按要求做好车辆消毒，符合卫生防疫标准。车辆运行过程中，实行实时监控，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严禁违章驾驶，遗体运输车辆载人不得超过核定人数。
第十一条 遗体运输车辆原则上应当执行单尸单运制度，每次接运仅允许载运一具遗体，不得混运多具遗体或与其他物品混装，但涉及群死群伤等特殊情况除外。
第十二条 遗体运输车辆完成遗体交接后，不得在业务大厅、悼念区等非工作区域滞留，活动范围限定于车辆停放区、驾驶室及配套休息室，未经许可不得进入遗体处置作业区。
第十三条 遗体运输车辆驾驶人应严格遵守殡葬管理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恪守职业操守，不得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向丧属索要“白包”或财物；不得向丧属推销或以“建议”“推荐”等名义暗示丧属购买指定商家商品；不得直接或间接对丧属进行道德绑架和“面子”绑架，向丧属兜售封建迷信物品，推销骨灰盒、寿衣等丧葬用品。
第十四条 民政、公安、卫生健康部门，要立足部门实际，加强协调配合，建立联合检查机制，加大对违规遗体运输车辆的执法力度，认真履行遗体运输车辆及其驾驶人的管理职责，保障人民群众权益。
（一）民政部门：加强对殡仪馆和经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做好遗体运输车辆备案；对驾驶人进行教育培训；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对遗体运输车辆及驾驶人进行监管，查处遗体运输车辆违法违规行为。
（二）公安部门：依法查处涉牌、涉证，驾驶非法改装、拼装、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对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实施监督；协助民政部门做好遗体运输工作，凡无医院死亡证明、无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书、无殡葬管理部门运尸证明而将遗体运往异地的，公安部门有权禁止通行并第一时间通报民政部门处置。
（三）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对死亡医学证明和医疗机构太平间的管理，规范医疗机构与殡仪馆或经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的遗体交接，做好转运信息登记；指导遗体运输车辆及殡葬服务机构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因各类传染病死亡的逝者遗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南召县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渡期3个月。上级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关于《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现将《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遗体运输是直接关系群众殡葬服务权益、公共卫生安全与殡葬行业秩序。针对我县遗体运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非法经营，未经备案的单位或个人擅自开展经营性遗体接运活动；部门协同不足，民政、公安、卫健部门在遗体运输监管中的联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及《民政部 公安部 卫生部等八部委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等政策法规，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以加强殡仪车辆管理，推动我县遗体接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全县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起草依据
本办法主要依据：
1. 《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本)》(1997年7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经国务院令第628号修改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2.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1999年7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2年11月29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3. 《民政部 公安部 卫生部等八部委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
三、文件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南召县遗体运输车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共16条。主要包含适用范围、承办主题、运输规范等内容，具体如下：
1. 适用范围与承办主体：明确本办法适用于南召县辖区内遗体运输车辆运营管理，规定遗体运输由县殡仪馆和经民政部门批准的殡葬服务机构承办，杜绝未经批准的机构和个人擅自开展业务。
2. 车辆与驾驶人管理：要求运输车辆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及殡仪车辆配置要求，统一标识和监督电话；驾驶人相关证照需向民政部门备案并推送至公安、卫生健康部门，禁止车辆外包或租借经营。
3. 运输规范：确立就近火化原则，异地运输需经两地殡葬管理部门批准；明确非正常死亡遗体临时运输的特殊情形，规定车辆保养、消毒、监控及单尸单运等运营要求，限定车辆活动范围。
4. 驾驶人行为准则：严禁驾驶人向丧属索要财物、推销商品、兜售封建迷信物品等行为，恪守职业操守。
5. 部门职责：明确民政部门负责日常监督、备案及培训，公安部门查处交通违法并协助监管，卫生健康部门管理死亡证明及卫生防疫，建立联合检查机制强化执法。
6. 实施安排：规定办法由县民政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设置3个月过渡期，上级法规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